《信報》《教育評論》 (07/06/22)
何謂學術自由？  
程介明

香港教育學院的指控調查報告發表，因爲學院裏面整天地要做同事升職的會議，顧不上匯記者的電話。只知道羅范椒芬“憤然”辭職。一早答了電台的討論。誰知早上踫到校長，他謔說“《南華早報》有一大段你的訪問。...我不多講了，不然又會是干預學術自由!”原來是大概十天以前的訪問，卻白紙黑字說是我對於報告的反應，冤哉枉也！難道香港已經成了説話而不用負責任的社會？


說實在的，這是我對於這次調查過程的總印象。案中牽涉到的人物，都是熟人。其中涉及的事件過程，雖然沒有參與，在教育界也不算是什麽高度秘密，卻衆目睽睽之下，每個人都在重造自己的故事。與其說是人們在委員會面前接受調查考驗，倒不如說是在盡最大的努力和我們的法律程序捉迷藏。（我這話也許有朋友會覺得說得過分，就當作學術自由吧！）怪不得報章都說每一方都是輸家。發生在教育界，是莫大的羞恥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委員會得出這樣的結論，也就毫不奇怪。

暫且按下各種謊話不說。這次的調查，回顧起來，其實不是研究有沒有干預學術自由，而是研究怎樣才算干預學術自由。也就是說，對於同樣的一件事情，如何界定是否“出位”或者“不應該”。調查委員會其實在為“學術自由”和“干預學術自由”設立定義。由於這次的調查有法定地位，相信它必將成爲以後裁判“學術自由”事件的先例。因此不能掉以輕心。
  
“學術自由”，原來是文藝復興年代針對政治和教會干預、影響科學探索和發現的一個概念。當時的“學術自由”，往往是用生命作爲代價的，原因就是有些科學發現，有違當時的宗教教義，因而受到保守的教會勢力的壓迫甚至迫害。香港大學的教務委員會，在二零零二年，經過兩年的討論，做了一個頗爲詳盡的“學術自由”的報告書，開章明義就申明，“學術自由反映了一種信念，認爲只要有了學術自由，才能提升對於知識的追尋、傳遞和應用。”
這次調查報告引用了二零零五年全球大學校長學術討論會的定義，算是最新的一個定義，也是同一個意思：
學術自由最簡單的定義，是在探求真理和對事物的理解時可自由地研究、教學、發言和發表作品，只要符合學術研究的規範和標準，便不會受到干預或懲罰。

但是學術自由，有別於言論自由。有許多言論，也會引起政治的干預甚至迫害，這是現代社會的共識中不容許的。中國古代的文字獄，大多屬於鉗制言論自由，而不是學術自由。學術自由是針對學術的探索而言的。對於政府政策表示反對和不滿，一般是言論自由的範疇。不是因爲發表這些言論的是學者，就一定屬於學術自由的範疇。除非學者作了一些研究，其結果足以證明政府政策的失誤，而政府又干預這些結果的發表，或者甚至干預和禁止這些研究的進行，那才構成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。

我這樣說，是因爲學術自由比起言論自由，有時候有更大的空間，因此也可以說是學者的一種特權。比如説，學者可以學術自由為理由，獲得某些研究項目的資助，甚至獲得院校的支持。言論自由就局限于發表言論。因此，學者應該珍惜和善用學術自由，而不是濫用學術自由，以爲凡是學者發表的言論，都屬於學術自由。

香港教育學院事件所及，似乎都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。與學術自由關係不大。這裡如此“斤斤計較”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分別，是因爲學術自由需要研究的問題很多，但卻與上述的言論自由關係不大。比如説，現在院校裏面常常有人抱怨一定要用英文在國際期刊發表才算數，中文發表的不算，這算不算是學術自由的問題？文學院的學者，往往要按照社會科學的範式去“研究”，才能拿到研究經費；創作小説的“研究”就不算研究，這算不算學術自由的問題？像最近美國在教育研究的領域裏面，規定要用等同於醫學的“實證”研究，才能獲得撥款，爭論的就是這算不算學術自由的問題？

如此看來，把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混爲一談，將來也許會引來很大的概念的混亂。因此把學術自由定位為“人權”，似乎更加混淆了。我還以爲，人權是遍及性的，是人人擁有的，但是能不能說學術自由是人人擁有的呢？有以請教法律專家。

在現代社會，學術自由可以說愈來愈受到限制，或者說需要有概念上的新的突破。這裡面，就有一個自由與限制，社會期望與社會責任的矛盾。比如説，近年在科技界爭論最多的幹細胞(stern cell)研究，或者是前幾年的動物複製研究，更不要說二十世紀的核子武器的研究，這些研究，從純學術的角度，是沒有什麽值得爭議的；但是種種道德倫理的因素，卻為絕對的“學術自由”投下問號。在上述香港大學的學術自由報告書中，就是每一項學術上的“自由”與相應的“責任”並列。下面是兩個例子：
· 自由：自由選擇研究領域，選擇發表方向
責任：保持高度的學術水平，嚮應理性的討論
· 自由：向斷言、教條、假定挑戰

責任：因理性的動機而挑戰、大方對待對方辯解
説來說去：香港的學術自由狀態如何？報告書說：“幸好，從現時的情況可見，香港的學術自由並沒有受到負面的影响。”相信香港的學者都會同意。
UGC不就是爲了維護學術自由的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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